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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合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了加快公司交直流输变电装备关键技术研究及实验检测技术研发示范基

地建设项目（即新疆±1100kV 变压器研发制造基地项目）、立体卷铁芯新型节

能变压器研发制造基地项目建设，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资金成本，公司与国开发

展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发展基金）合作，国开发展基金以 11,159万元、

3,666万元对公司子公司特变电工超高压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高压公司）、

特变电工智能电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智能电气公司）进行增资，投资期限

分别为 18年、15年，投资期限届满时由公司按照约定的回购计划回购股权。 

公司 2015 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国开发展基

金有限公司合作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国开发展基金的基本情况 

国开发展基金是国家开发银行下属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是非证券业务的投

资、投资管理、咨询（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不得公开

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不得发放贷款；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

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缺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合作的主要内容 

1、投资金额、期限及持股比例 

国开发展基金以现金 11,159 万元对超高压公司进行增资，用于交直流输变

电装备关键技术研究及实验检测技术研发示范基地建设项目；以现金 3,666万元

对智能电气公司进行增资，用于立体卷铁芯新型节能变压器研发制造基地建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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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国开发展基金增资款一次性或分期缴付。 

本次增资完成后超高压公司股权结构：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增资前认

缴出资额 

本次增

资额 

增资后认缴

出资额 

增资后持股比

例（%） 

1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12,000  12,000 29.155 

2 
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

团有限公司 
12,000  12,000 29.155 

3 
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

限公司 
6,000  6,000 14.58 

4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0 11,159 11,159 27.11 

合计 30,000 11,159 41,159 100 

 

本次增资完成后智能电气公司股权结构：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增资前认

缴出资额 

本次增资

额 

增资后认

缴出资额 

增资后持股

比例（%） 

1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5,000  5,000 57.70 

2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0 3,666 3,666 42.30 

合计 5,000 3,666 8,666 100 

 

2、向国开发展基金支付投资收益 

在投资期限内，超高压公司、智能电气公司每年向国开发展基金支付平均年

化收益率最高不超过 1.2%的投资收益，通过现金分红等方式实现。如果超高压

公司、智能电气公司未分红或国开发展基金每一年度实际获得的投资收益率低于

1.2%，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应以可行且合法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回购溢价等）

予以补足，以确保其实现预期的投资收益。 

3、投后管理 

本次增资完成后国开发展基金不向超高压公司、智能电气公司委派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投资回收 

国开发展基金对超高压公司的投资期限为自首笔增资款缴付完成日起 18

年，国开发展基金有权要求公司将在 2032年、2033年分别受让其持有的超高压

公司 10.39%、89.61%的股权，受让价格按照实际投资额为定价基础确定，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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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159 万元、10,000万元。 

国开发展基金对智能电气公司的投资期限为自首笔增资款缴付完成日起 15

年，国开发展基金有权要求公司在 2029年、2030年分别受让其持有的超高压公

司 4.53%、95.47%的股权，受让价格按照实际投资额为定价基础确定，分别为 166

万元、3,500 万元。 

公司若选择提前回购国开发展基金持有的超高压公司、智能电气公司部分或

全部股权，回购价格不得低于上述金额，并且至少应提前 1个月通知国开发展基

金。股权回购完成后，国开发展基金在超高压公司、智能电气公司的持股比例为

零。 

5、履约保障 

公司全资子公司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向国开发展基金投资收益及

公司回购其投资本金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对公司的影响 

国开发展基金投资超高压公司、智能电气公司，有利于公司拓宽融资渠道，

降低资金成本，有利于交直流输变电装备关键技术研究及实验检测技术研发示范

基地建设项目、立体卷铁芯新型节能变压器研发制造基地项目的建设。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11月 12日 

 

 

报备文件： 

1、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2、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 

 


